
附件三  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「個別化親職教育專案」訪視家長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我的孩子             接受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「個別化親職

教育專案」的協助，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志工老師將會視需要進行「家

庭訪視」，以關心本人、子女的生活與學習狀況（志工老師家訪前將會事前

約定時間並配戴識別證）。 

 

我方便聯繫和訪視的時間： 

□ 上午     時     分 

□ 中午     時     分 

□ 下午     時     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年   班  家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此    致 

              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
